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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

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

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

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

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

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本制度由商务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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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一）调查目的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面、准确、及时反映我国展览业发展状况，为各

级政府部门进行宏观管理和决策，加强行业监测预警提供依据，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基础数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特制定本制度。

（二）调查范围

在展览馆举办的以产品、技术、服务的展示、参观、洽谈、投资、贸易和信息交流为主要

目标的，由多人、多方参与的群众性活动。本制度基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GB/T4754-2017），结合我国展览业向产业链上下游纵深发展的趋势，对展览会题材进行了

科学分类。

（三）调查对象

从事展览业及相关经济活动的单位（企业），包括展览组织单位，展览场馆和展览服务企

业。本制度适用于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展览活动单位（企业）、行业协会等。

（四）调查内容

本制度统计报表由基本信息表、项目表和财务经营情况表组成，其中项目表为月度报送，

其他统计报表为年度报送。

（五）调查方法

本调查采用重点调查与全面调查相结合的调查方法，对展览组织单位和展览服务商采取重

点联系企业填报方式，对展览场馆采取全面调查方式。

（六）调查时间与方式

月报于每月 10 日前，年报于次年 2 月 15 日前，通过展览业管理信息应用系统进行网上直

报。

（七）组织形式

展览活动单位（企业）、行业协会等做好统计数据的报送，地方各级商务主管部门应按本

制度的规定，负责组织、督促当地展览活动单位（企业）及时、准确地上报统计数据，并进行

初核。商务部对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审核的统计数据进行核查、整理和分析。

（八）数据发布

本制度取得的主要统计资料，通过商务部网站、《中国展览业发展统计分析报告》等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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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表目录

表 号 表 名
报告

期别
填报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及方式
页码

展览单位

情况 1 表

展览活动单位

基本情况表
年报

展览组织单位、展

馆企业、展览服务

企业

企业直报商务部，地方

商务主管部门负责组

织、督报和初步审核

年后 2 月 15 日

前网上直报
5

展会项目

情况 2 表

境内展览会项目

举办情况月报表

（线下展）

月报 展览组织单位

企业直报商务部，地方

商务主管部门负责组

织、督报和初步审核

每月 10 日前

网上直报
6

展会项目

情况 3 表

境内展览会项目

举办情况月报表

（线上展）

月报 展览组织单位

企业直报商务部，地方

商务主管部门负责组

织、督报和初步审核

每月 10 日前

网上直报
7

展馆举办

展览 4 表

展览场馆举办

展览情况月报表
月报 展馆企业

企业直报商务部，地方

商务主管部门负责组

织、督报和初步审核

每月 10 日前

网上直报
8

展览组织

经营 5 表

展览组织单位

经营情况年报表
年报 展览组织单位

企业直报商务部，地方

商务主管部门负责组

织、督报和初步审核

年后 2 月 15 日

前网上直报
9

展馆企业

经营 6 表

展览场馆经营

情况年报表
年报 展馆企业

企业直报商务部，地方

商务主管部门负责组

织、督报和初步审核

年后 2 月 15 日

前网上直报
10

展览服务

经营 7 表

展览服务企业

经营情况年报表
年报 展览服务企业

企业直报商务部，地方

商务主管部门负责组

织、督报和初步审核

年后 2 月 15 日

前网上直报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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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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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指标解释

单位名称：企业的详细名称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的名称填写，填写时要求与单位公

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

要求填写一个法人单位名称，同时用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指根据原国家标准委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用 18 位的阿拉伯数字或大写英文字母表示，由登记管理部门代

码（1 位）、机构类别代码（1 位）、登记管理机关行政区划码（6 位）、主体标识码（组

织机构代码）（9 位）和校验码（1 位）5 个部分组成，作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数字身份

证”。拥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单位，请优先填写社会信用代码。

组织机构代码：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GB11714-1997)，由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主管部门给每个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和

民办非企业颁发的在全国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单位代码共 9 位，无论是法

人单位还是产业活动单位，单位代码均由八位无属性的数字和一位校验码组成。

展览组织单位：是指策划、运营展览会，设立展览会收支账户，拥有并对展览活动承担

主要责任的组织。既可以是主办单位，也可以是承办单位。（如由两个或以上的单位合作举

办的展会，作为本制度的填报主体之一，展览组织单位特指占项目权益比例 50%以上的单位；

如合办方权益比例相同的，或有多个合办方的，由合办方协商确定一个单位负责承担统计和

申报责任，其他合办方一律不再重复申报。）

展馆企业：指拥有一定规模的展览场地（以举办展览活动为主要功能的永久性建筑物），

具有为展览会提供配套服务的功能，并配置规范服务和管理的专业人员的单位。

展览服务企业：是指为展览会提供服务的组织。经营范围涉及展台设计搭建、展品运输、

现场会务服务等，不含展览主办单位、展馆企业、金融保险、餐饮酒店及旅行社等相关产业

单位。

一、“表 1. 展览活动单位基本情况表”指标解释：

登记注册类型：按企业（单位）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的类型填写。

控股情况：根据企业实收资本中某种经济成分的出资人的实际投资情况，分为国有控股、

集体控股、私人控股、港澳台商控股、外商控股等类型。

上市挂牌情况：指企业通过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向投资者增发股票，以期募集用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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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资金的过程，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等。

获得认证情况：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OHSAS18001 职业

安全卫生管理体系及其他展览业务相关认证。

运营总部所在地：指展览活动单位总部所在的城市，如为外资企业，还需填写所在国家。

二、“表 2. 境内展览会项目举办情况月报表（线下展）”指标解释：

展览会：指在展馆里举办的，以产品、技术、服务的展示、参观、洽谈、投资贸易和信

息交流为主要目标的，由多人、多方参与的群众性活动。各类人才招聘会等不在本制度统计

范畴内。

举办城市：展览会举办所在省份和城市。

主办单位：指策划、运营展览会，拥有并对展览活动承担主要责任的组织。

承办单位：指受主办单位委托，承担、协助、参与展览会策划或运营的组织。

观众类型：指的是面向普通消费者、仅面向专业观众和部分时间面向专业观众三种类型，

通过对参加展览会观众类型的划分反映展览会的功能定位。

展览类别：展览会展品类别涉及的主要行业及领域，本统计制度下展览会类别以《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17）》《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

为参考，借鉴国际展会分类经验，并结合我国展览会向产业链上下游纵深发展的趋势特点，

共设一级科目 15 个大类，二级科目 80 个中类，三级科目 52 个小类（详见附录）。

展位价格：指的是展览会对外销售的展位报价，分为标准展位价格（含简易特装）和光

地价格两种类型。标准展位的规格为 3m×3m。

展览总面积：展览组织单位租赁展馆室内外并实际用于展览活动的所有场地面积，不含

单独租赁的会议室、办公区、仓储区的面积。

展览净面积：参展商根据参展合同有偿使用的展台面积总和，赠送展台以及主办方的展

台不在统计之列。

绿色搭建面积：符合设计简约化、构件模块化、材料低碳化，所使用材料和构件安全、

可循环利用的展台总面积。

展览废弃垃圾排放量：展览会现场产生的与展览活动相关的垃圾重量。

参展商数量：签订参展合同，履行合同义务，拥有展台使用权，展示产品、技术和服务

的单位数量。

境内参展商：注册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参展商，外商独资企业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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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参展商：注册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的参展商。

观众人次：观众参观总数，包括可计入的重复参观次数。

专业观众人数：展览会期间，出于收集信息、采购洽谈、联络参展商等专业或商业目的

参加展览会的观众数量，多次观展只能被计入一次。

境外观众：登记且有效的通信地址或身份证明为境外的观众。

港澳台观众：登记且有效的通信地址或身份证明为港澳台的观众。

展览会经营收入：主要包括展览会主、承办单位收取参展商的参展费和展览会门票销售、

广告赞助等销售收入。

展览会经营成本：包括举办展览会所需的直接费用支出，包括展馆租金、搭建会务、招

商招展、宣传、差旅等费用，不包含人员劳动报酬和日常办公费用。

涉外收入（支出）：指的是展览组织单位在中国境内向其他国家或地区企业收取或支付

的展览服务费用（包括展位租赁、搭建等与展览服务直接相关的费用）。

三、“表 3. 境内展览会项目举办情况月报表（线上展）”指标解释：

举办形式：配套展指与线下展览会主题一致，同期举办的线上展览会；独立展指单独在

线上举办的展览会。

举办周期：短期指展会举办时间 3 个月以内；中期指展会举办时间 3 个月以上不足一年。

四、“表 4. 展览场馆举办展览情况月报表”指标解释：

举办展览会的数量和面积：包括展馆自办和提供租赁场地的展览会。

大型展会：指展览展出的面积（包括室外面积）在 1 万平方米以上的展览会。

月度展馆出租率：在一个自然月度内，展馆实际出租的室内面积总和与其可供出租的室

内面积总和的百分比。计算方法：

五、“表 5. 展览组织单位经营情况年报表”指标解释：

展览活动营业收入：指展览活动单位（企业）从事展览会相关劳务服务或商品销售等日

常经营业务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展览活动营业成本：指展览活动单位（企业）从事展览会相关劳务服务或商品销售的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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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金及附加：企业经营活动发生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资源税和教育费附加等全

部税费。

展览活动营业利润：指展览业活动单位（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中所

产生的利润，即主营业务利润加其他业务利润扣除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后的净额。

从业人员数：指展览业活动单位（企业）上年末从业人员数量，包含利用课余时间兼职

的学生。

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指展览业活动单位（企业）在一个自然年度内直接支付给本单

位全部职工的基本工资和各项福利费平均额。

六、“表 6. 展览场馆经营情况年报表”指标解释：

展馆：以举办展览活动为主要功能的永久性建筑物，其名称可以是会展中心、展览中心、

博览中心、展览馆等。

可供展览面积：指举办展览活动的固定场所的面积，包括室内、室外展馆面积和其他附

属设施面积，不包括对外出租的店铺、办公面积、会议室面积。

年展馆出租率：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展馆实际出租的室内面积总和与其可供出租的室内

面积总和的百分比。计算方法：实际租用室内面积与展出天数的加权总和，除以展馆室内“可

供展览面积”与 365 天的乘积，为展馆的年出租率（%）。公式如下：

年度展览废弃垃圾排放量：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展览会现场产生的与展览活动相关的垃

圾重量的总和。

展览活动营业收入：指一个自然年度内展馆通过租赁方式所得的收入，不包括出租写字

楼的收入。

展览活动营业成本：指一个自然年度内展馆日常经营所需的全部费用支出。

七、“表 7. 展览服务企业经营情况年报表”指标解释：

服务展览会总数量：指展览服务企业在一个自然年度内，接展和自办展会数量的总和。

服务展览会总面积：指展览服务企业在一个自然年度内，接展和自办展会实际用于展览

活动的所有场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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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录 展览类别

展览类别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数字经济及其核

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列示并赋予代码。

展 览 代 码 展 览 类 别 名 称

门类 大类

1 农业、林业、渔业及农副产品

01

02

03

04

13

农业

数字化设施种植

林业

数字林业

新技术育种

畜牧业

自动化养殖

渔业

自动化养殖

农副产品加工

2 食品、酒饮及酒店服务

14

15

61

食品制造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

酒店

数字化住宿

餐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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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数字化餐饮

3 能源矿产

06

07

08

09

10

12

煤炭开采及加工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及加工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其他矿产开采及加工

4 工业与科技

22

26

2664

2665

29

30

34

3475

3491

3492

3403

造纸及纸制品、印刷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文化用信息化学品制造

医学生产用信息化学品制造

橡胶和塑料制品

非金属矿物制品

通用设备制造

计算器及货币专用设备制造

工业机器人制造

特殊作业机器人制造

增材制造装备制造

数字化通用设备制造

电气机械和器材

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电线、电缆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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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3824

3825

3831

3832

3833

3874

3891

39

40

4011

41

42

43

光纤制造

光缆制造

智能照明器具制造

电气信号设备装置制造

数字化电气机械、器材制造

电子器件

仪器仪表

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

数字化仪器仪表制造

人工智能

环境保护及废弃资源综合利用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

5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53

54

55

铁路交通运输

智能铁路运输

道路交通运输

智能道路运输

水上交通运输

智能水上运输

航空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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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58

59

60

61

智能航空运输

装卸搬运和运输代理

其他智能交通

仓储

智慧仓储

邮政

智慧配送

其他运输设备及服务

6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39

63

64

65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互联网和相关服务

软件和信息技术

7 医疗健康

27

51

5176

5177

5178

5193

医药制造

医疗用品及器材

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

通讯设备批发

广播影视设备批发

互联网批发

护理及其他医疗健康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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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8 金融

66

6637

67

68

69

6930

6940

货币金融服务

网络借贷服务

银行金融服务

资本市场服务

数字资本市场服务

保险业

互联网保险

其他金融业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

金融信息服务

其他数字金融

9 房屋建筑、装修及经营服务

47

48

49

50

21

70

房屋建筑

数字化建筑业

土木工程

建筑安装

建筑装饰、装修、安防及其他建筑业

家装设计及家具

房地产

互联网房地产业

10 租赁和商务服务

710 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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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

725

7251

726

727

728

729

730

数字化租赁

咨询与调查

广告设计

互联网广告服务

人力资源

安全保护服务

会议、展览及相关服务

旅行及相关服务

其他商务服务业

数字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11 日用消费品及居民服务

5232

5233

5272

2450

5234

5235

5245

7294

7980

7910

7970

纺织面料、服装及服饰

皮革及箱包

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

玩具

化妆品、卫生用品及美容美发服务

钟表、眼镜

珠宝首饰

办公设备及服务

殡葬设施及服务

家政服务

婚庆设施及服务

其他产品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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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90

12 教育

820

828

829

教育

教育机构及培训

其他教育产品及服务

13 文化、体育和娱乐

86

8624

8635

8626

87

88

89

90

新闻和出版业

音像制品出版

电子出版物出版

数字出版

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制作

文化艺术

体育

互联网体育业

娱乐

互联网娱乐业

14 综合类

展会题材包含以上两个及两个以上大类

15 其他


